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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未弥补

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

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6年3月25日召开的

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

分之一的议案》，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，

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为-301,602,395.84 元，公

司实收股本为 599,237,935.00 元，未弥补亏损金额达到实收股本总额的三分之

一。根据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该事项需提交股东会审议。

二、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主要原因

1、2025 年度公司主要受装备类产品采购计划延期及价格下调、项目进度滞

后等原因导致公司业务收入不及预期。

2、公司业务仍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，研发项目持续投入，通过推动技术

创新不断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和附加值。2023 年至 2025 年近三年公司累计研发投

入 49,773.77 万元，占营业收入 56.77%。

3、基于谨慎性原则，为真实、准确反映公司财务状况、资产价值及经营成

果， 公司对本报告期期末各类应收款项、其他应收款、存货、固定资产、在建

工程、商誉等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，预计各项资产的可变现净值或可收回金额低

于其账面价值时，计提了信用减值准备和资产减值准备。

三、应对措施



报告期内，公司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实现增长，亏损幅度有所收窄。为切实

保障公司的稳健运营和长远发展，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，公司将通过以下措

施不断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，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：

1、公司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（2023 修订）》第二百一十四条“公

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、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司注册资本。

公积金弥补公司亏损，应当先使用任意公积金和法定公积金；仍不能弥补的，可

以按照规定使用资本公积金。”的规定，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议案》，公司拟使用母公司盈余公积

121,972,906.20 元和资本公积 143,828,151.86 元，两项合计 265,801,058.06

元，用于弥补母公司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累计亏损。本次公积金弥补亏

损以母公司 2025 年年末未分配利润负数弥补至零为限。该议案尚需提交 2025

年度股东会审议。

2、优化产品结构，拓展市场份额，提升营收与盈利水平。民品业务：把握

海外市场需求增长及电力行业投资增加的窗口期，推动红外产品向系统级升级—

—重点推进智能电网感知平台、巡检机器人等产品的规模化应用，同步加快海外

市场开拓，提升业务利润率和市场占有率；装备业务：确保既有型号订单按期履

约，完成型号光电系统产品的产业化准备，加速光电转塔系列产品在无人装备平

台的研制与量产，扩大装备业务规模。

3、加强应收账款管理。公司客户以电力公司、科研院所等央企为主，信用

资质良好，但回款周期受客户预算审批及付款流程影响较为集中。公司将强化回

款考核机制，前置对接客户付款节点，优化回款节奏分布，降低集中回款压力。

4、持续降本增效。严格执行分部门、分项目的成本预算管控机制，压缩行

政、差旅等非生产性支出，优化资源配置效率，资源优先投入研发及市场拓展，

支撑核心业务增长。

5、完善内控体系。修订关键业务流程管理制度，强化制度执行监督与问责，

聚焦资金、采购、投资等高风险领域，提升风险识别与处置能力。

四、备查文件

1、《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》；

特此公告。



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

二○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


